
以以案案说说法法

举报隐患 共享安全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扫码举报方式， 受理群众举报安
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线索。一经查实，我们将依据《河南省安全生产领域
举报奖励实施办法》相关规定，对举报人予以奖励，最高奖励金额 30 万
元。 我们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
益。

举报方式：扫码举报。
周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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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安全督导检查 抓实隐患整改闭环
周口市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孙
志勇） 3 月 29 日，周口市应急管理
局党委书记 、 局长王勇带队赴鹿
邑县 、太康县有关企业 ，督导检查
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第十六明

查暗访组交办的重大事故隐患和

一般问题隐患整改落实情况 。 周
口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 、 副局
长李玉祯 ，鹿邑县应急管理局 、太
康县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参加

督导。
为确保重大事故隐患和一般

问题隐患整改落地见效 ， 王勇一
行采取 “四不两直 ”方式 ，对照河
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第十六明查

暗访组交办的重大事故隐患和一

般问题隐患清单 ， 逐项核查整改
完成情况 ， 现场检查安全生产责
任制 、应急演练 、安全教育培训和
隐患排查等相关资料 ， 确保整改

标准不降低 、措施不打折 、效果不
反弹。

在听取有关企业负责人关于

重大事故隐患和一般问题隐患整

改进度 、资金投入 、长效管控及日
常安全管理工作汇报后 ， 王勇强
调，对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第十
六明查暗访组交办的重大事故隐

患和一般问题隐患清单，必须高度
重视、坚决整改。 企业要扛牢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 严守安全底线，以
最坚决态度 、 最严格举措抓好整
改 ， 坚决杜绝侥幸心理和麻痹思
想。 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 ，增加督导频次 ，对整改
不力、虚假整改的企业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在
辖区企业内开展“拉网式”排查，以
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

势持续稳定。

开展应急演练 筑牢安全防线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胡
乐城） 为切实提升基层应急处突实
战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
线，近期，郸城县应急管理局联合相
关部门，组织开展一系列应急演练活
动，有效锤炼基层应急队伍快速反应

能力和协同处置能力。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成立 4 个工

作专班， 坚持演练与培训相结合，以
乡镇政府、社区、学校、养老机构等为
重点，覆盖火灾、地震、燃气泄漏等灾
害事故场景， 开设应急 “微课堂”56

场次，培训基层网格员、社区干部等
应急骨干 2300 余人次。

“通过开展一系列应急演练活
动， 我县基层应急队伍风险防范意
识、先期处置能力、协同作战水平得
到显著提升，‘防’与‘救’的责任链条

衔接更加紧密。 ”郸城县应急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说，下一步，他们将坚持
“演练一场、提升一片”，推动应急演
练常态化、规范化，不断夯实基层应
急管理基础，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全力做好应急救援物资保障和地震监测工作
周口市应急管理局

������本报讯 （记者 王凯文/图） 3月
31日，周口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勇带领工作人员到周口市综

合救援服务中心、周口市应急保障中
心，调研应急救援物资保障和地震监
测工作。 周口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
员、市应急保障中心主任袁志勇参加
调研。

在物资保障仓库， 王勇查看防
汛、救灾等应急救援物资的储存和
保养情况， 听取有关工作汇报。 他
强调 ，随着汛期临近 ，大家要未雨
绸缪 ， 加强应急救援物资维护保

养， 对现有应急救援物资逐一清点
分类，结合全市防汛救灾等工作实
际，科学补充应急救援物资。要严格
规范应急救援物资出入库管理，按
规定建立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

在周口市应急保障中心的地震

地质灾害防御办公室台网中心，王勇
详细了解值班值守、突发事件预警及
信息发布等工作情况。 他要求，地震
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
须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值班值守
制度，健全完善地震应急预案，按照
流程及时精准发布地震预警信息。

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公布第十六批
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典型案例

������近日，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公
布第十六批安全生产举报奖励

典型案例。
案例一：2026 年 2 月， 接群

众举报， 商丘市睢县 G343 国道
有一辆涉嫌严重超限超载的“百
吨王”车辆。 经商丘市睢县交通
运输局与公安交警部门核查属

实 ，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
3000 元奖励。

案例二：2025 年 12 月，接群
众举报，郑州市荥阳市豫龙镇某
公司多名焊工和激光切割工无

证上岗作业。 经荥阳市应急管理
局核查属实，按照有关规定给予
举报人 3000 元奖励。

案例三 ：2025 年 11 月 ，接
群众举报 ， 许昌市某工业制造
公司液态二氧化碳储存车间北

门缺失安全警示标志 ， 锅炉房
东门疏散通道未设置防止无关

人员进出的措施和标识 。 经许
昌市示范区安防办核查属实 ，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 1000
元奖励。

（来源：河南省应急管理厅）

安全培训记录岂能补签
������2024 年 1 月 25 日， 行政执法
部门接到某市综合督察组移交的

问题线索后，对某商贸公司开展执
法检查。 经查实，该公司在 2023 年
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中，全年
参训人员签到表由全体参训人员

在同一天集中补签 ，违反了 《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
条第四款规定。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 》第九十七条第四项 ，行政执
法部门对该公司处以罚款五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二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生产经营
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档案，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的时间 、内容 、参加人员以及
考核结果等情况。 安全生产教育培
训记录和档案，详细记载每位从业
人员参加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时

间、内容、考核结果及复训等情况，
建档范围应当覆盖本单位主要负

责人 、有关负责人 、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 、特种作业人员 、职能部门工
作人员、班组长及其他从业人员。

培训记录和档案是生产经营单

位履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义务的

重要凭证，能够真实反映教育和培
训的时间 、内容 、参训人员及考核
结果。 档案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

要求规范保存， 不得擅自修改、伪
造。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
训情况的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七条第四项，
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本案中，该
公司 2023 年度教育培训参训人员
签到表由参训人员集中补签，行政
执法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处罚，于法
有据。

（来源：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

������3�月 31�日， 太康县应急管
理局联合太康县教育体育局、太
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太康县消
防救援大队、 太康县红十字会，
走进辖区中小学校，开展安全宣
传教育与实战演练活动，共同守
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此次活动将理论讲解与实
操演练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中
小学生自我防护能力与应急处
置能力，营造了浓厚的校园安全
宣传氛围。

图为消防救援人员帮助学
生穿戴消防装备。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李巍 郭超杰 摄

王王勇勇（（右右三三））查查看看通通讯讯器器材材维维护护情情况况。。

������3 月 4 日至 3 月 13 日， 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第十六明查暗访组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
开展了为期 10 天的明查暗访，现将反馈的重大事故隐患予以公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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